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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

注：此 slides 由张文章老师的板书梳理而来，是 Kai Hao Yang 的原论文
《Selling Consumer Data for Profit: Optimal Market-Segmentation Design
and Its Consequences》的一种简化。

IDEA: 平台拥有消费者的私人信息，而厂商没有，因此他可以凭借私人
信息诱导出不同的市场分割并将其“版本化”地卖给不同的买家。

在我们的市场分割菜单模型（以下称“原始模型”）中，一共有 3 类参与
者，分别是消费者，平台，以及厂商，我们限定仅仅交易一个商品，不
同消费者对商品有不同的偏好，不同厂商有不同的生产成本：
消费者：不失一般性，我们将消费者视作“1”个，其偏好
u ∈ V = {v1, v2, ..., vk}, 对应分布 x∗ = {x∗1, x∗2, ...., x∗k}
厂商：厂商可能生产成本为 θ ∈ C = {c1, c2, ..., cL} , 对应的分布为
g = {g1, g2, ..., gL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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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入

平台拥有消费者的私人信息（价值），但它却不知道厂商的私有信息（成本），
它可以设计一个市场分割：δ ∈ ∆(V2), 满足

x∗ =
∑

x∈Suppδ
x δ(x)

在满足可行性约束的前提下，它可以针对每个厂商的潜在成本 cl 设计 L 个合
同，以最大化自己的利润，合同即 (δθ, τθ)θ∈C

δθ: 类型为 θ 的消费者会获得的市场分割。

τθ: 类型为 θ 的消费者向平台的转移支付。

厂商观察到自己的价值 c ∈ C, 然后
1. 报告自己的成本 θ̂

2. 选择自己的定价策略 ϕθ,θ̂ → V

注：这里的“报告”其实就是从菜单当中选择某一项，对应《信息设计——统
一视角》中的不带引出机制的信息设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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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商的外部策略

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的一点是厂商是具有外部选择的，一般有两种情况

厂商按照加总市场 x∗ 进行定价。

厂商直接退出该市场。

注意到前者比后者更强，对平台的设计限制更多。但前后两者核心思路是一致
的，因此我们在后续仅仅探讨后者，即 IR 约束为“参与我将获得不小于 0 的
收益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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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弈的时序

1 平台宣布合同 (δθ, τθ)θ∈C

2 厂商观察到自己的成本 θ ∈ C
3 厂商决定是否购买市场分割，若否，博弈结束；若是，它需要选择合同中
的其中一项（即报告 θ̂）, 随后厂商会看到市场分割的结果，他可以在平
台给它推送的每个细分市场都选择一个统一定价。

4 消费者观察到自己的价值 u 以及厂商定价，决定是否购买。

对于平台来说，最大的难点在于解决 σ ∈ ∆(V2) 的设计, 这即是本文最大的难
点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Kai Hao Yang 考虑了另一个“更加简单”的模型（以
下简称“销售模型”），并证明这两个模型的平台最优情况下：

对买家：物品分配结果相同，支付也相同。

对平台：利润相同。

对厂商：卖出的产品数量相同，利润相同。

以此说明了最优市场分割的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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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模型

平台向厂商采购一定数量的产品，并直接出售给消费者。合同如下：
(ql, tl):{(q1, t1), (q2, t2), ..., (qL, tL)}, 其中：

ql: 平台向厂商采购的数量 (针对成本为 cl 的厂家)。
tl: 平台向厂商的支付 (针对成本为 cl 的厂家)。

平台得到产品后，理应按照一级价格歧视将产品出售给价值最高的那些消费者。
我们记平台获得的利润为 χ(q) 为厂商售卖数量为 q 的物品时获得的利润（一
级价格歧视下）。

即平台从高到低找到临界的 k̄, 使得：
K∑

k=k̄

x∗k ≥ q

且
K∑

k=k̄+1

x∗k < 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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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模型-续

χ(q) = vKx∗K + vK−1x∗K−1 + ...+ vk̄(q −
K∑

k=k̄+1

)

首先，显示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只用设计一种讲真话的机制，使得厂商
能够诚实地汇报出他们的真实类型，当然我们后续便需要考虑两个约束：
IR 以及 IC。因此厂商的利润可以写为：

Max(q1,t1),...,(qL,tL)

L∑
l=1

(χ(ql)− tl) gl

s.t.− clql + tl ≥ −clqm + tm ∀l,m (IC)

− clql + tl ≥ 0 ∀l (IR)

另外，该机制隐含的一点是 qi > qj 如果 i < j, 向低成本厂商采购的更
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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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解 IC,IR

我们主要考虑平台追求利润最大化时那些紧的约束。显然，对于 L 个 IR
约束，最高成本类型应该是紧的，其他都是松的。我们有：

−cLqL + tL = 0

这一直觉在于我们可以总提取完最高成本类型厂家的所有剩余。又由 IC
保证其他 IR 约束都是松的。

下面我们来讨论 IC 约束，首先我们讨论低成本模仿高成本的 IC 约束，
我们记类型为 cl 的厂商模仿成本比他高一位的厂商的 IC 约束为
IC(cl, cl+1), 而模仿成本比他高 m 位的厂商的 IC 约束为 IC(cl, cl+1)。

我们希望说明：如果相邻位的厂商不会模仿，那也不会超出相邻位模仿。

我们可以在“相邻不模仿”假设下证厂商不会跨 2 位模仿，于是可递推
至不会跨 m 位模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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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解 IC,IR

目前我们有：

− clql + tl ≥ −clql+1 + tl+1 (tmp 1)
− cl+1ql+1 + tl+1 ≥ −cl+1ql+2 + tl+2 (tmp 2)

由 cl 单调性我们知道，

−clql + tl ≥ −clql+1 + tl+1

≥ −cl+1ql+1 + tl+1

≥ −cl+1ql+2 + tl+2

> cl(ql+1 − ql+2) + tl+2 − cl+1ql+1

≥ −clql+2 + tl+2

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 IC 约束一共只有 L 条。接下来我们要说明所有相邻 IC 约
束都是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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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解 IC,IR

假设 l 是不紧的当中最小的指标，使得

−clql + tl > −clql+1 + tl+1

我们大抵可以令
m̃ = tm − ϵ ∀m ≤ l

此时并不会破坏任何现有约束，但是平台的利润提升，因此可知所有相邻的 IC
约束都会紧等。此时我们已经有 L 条等式构成的约束了，接下来容易证明证明
在 L 条约束已经满足 IC 的另一个方向——即高成本并不会模仿低成本。因此
证明略去。
L 条约束如下：

−cLqL + tL = 0 (IR)
−clql + tl = −clql+1 + tl+1 (IC-(l,l+1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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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解 IC,IR
由此我们可以完整表示出 tl:

tl = cl(ql − ql+1) + tl+1

= cl(ql − ql+1) + cl+1(ql+1 − ql+2) + tl+2

= . . .

= cl(ql − ql+1) + · · ·+ cL−1(qL−1 − qL) + cLqL

= clql + (cl+1 − cl)ql+1 + · · ·+ (cL − cL−1)qL︸ ︷︷ ︸
信息租

接下来我们将平台的利润化简展开：

Max(q1,t1),...,(qL,tL)

L∑
l=1

(χ(ql)− tl) gl

=

L∑
l=1

(χ(ql)− clql − (cl+1 − cl)ql+1 − ...− (cL − cL−1)qL) g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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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解 IC,IR
我们将 ql+1, ..., qL 放到它们对应序号的求和函数当中，整理可得

L∑
l=1

(
χ(ql) − clql − (cl+1 − cl)ql+1 − · · · − (cL − cL−1)qL

)
gl

=
L∑

l=1

{
χ(ql) − ql

(
cl + (cl − cl−1)

gl−1 + gl−2 + · · · + g1
gl

)}
gl

其中，

ϕ(cl) :=

(
cl + (cl − cl−1)

gl−1 + gl−2 + · · · + g1
gl

)

ϕ(cl) 即类型 cl 的厂商的虚拟成本 (这里我们假设其是正规的)，大大简化求和形式为：

L∑
l=1

(χ(ql) − qlϕ(cl))

显而易见，我们需要对每种 cl，购买在原始市场中价值超过 ϕ(cl) 的所有消费者的数量的产品，这样就能实现利益最大化，i.e.

ql =
∑

v∗k ≥ϕ(cl)
x∗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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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原始模型

采购模型给我们（平台）的启示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把采购模型当中最终售卖的
那些客户直接推送给厂家。我们可以考虑制定最细的市场分割 (σθ, τθ)θ∈C, 其
中：

对所有 v∗k ≥ ϕ(cθ), 我们将单点市场 ek 推送给商场。

更新后的加总市场仅仅包含高价值卖家，δθ(ek) =
x∗

k
qθ

, 低价值的买家被抛
弃。

下面混用一下 θ 和 l,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采购模型表示出原始模型的支付为：

τl = χ(ql)− qlcl − (采购模型下的信息租)

接下来我们要证明由此构造出来的市场分割满足 IC 和 IR。由于支付是根据采
购模型对应构造出来的，所以 IR 是自动满足的。（厂商的收益本质上信息租）
因此我们下面我将证明它也是 IC 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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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原始模型

考虑厂商偏移策略 ψl,̄l : Suppσ̄l → V, 我们不失一般性的将成本分为两类 cl 与
ch

倘若低成本类型伪装成高成本：平台推给厂家：vk ≥ ϕ(ch) ≥ (cl), 因此厂家会
选择生产所有推给它的 q。此时情况与采购模型一致。
倘若高成本类型伪装成低成本：

如果 ϕ(cl) ≥ ch, 那么平台推给厂家 vk ≥ ϕ(cl) ≥ (ch), 厂家依旧会选择生
产推送给我的所有 q。
如果 ϕ(cl) < ch, 此时厂家有动机不服务价值低于生产成本的人，即这部
分人为 ∆ = vk : ϕ(cl) ≤ vk < ch

阶段性总结一下，原始模型与采购不同之处在于，原始模型厂商更强，它可以
选择不服务某一部分低价值群体，而采购模型则需要服务所有的 q(因为合同已
经写死了)，前面我们已经说明采购模型的菜单已经在 IC,IR 下达到最优，如果
在平台更弱，厂商更强的原始模型中，平台也能获得同等收益，那么我们就可
以找到最优机制，而上述的偏离不能获益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块拼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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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原始模型

再次强调，在原始模型提供的菜单中，偏移有两个阶段：

1 我谎报类型来偏离。

2 在 1 的基础上，我也许有动机偏离采购模型中的生产数量 q（因为我不必
服务所有客户）。

如果在原模型中进行偏移（但依然按照采购模型的 q 服务所有推送客户），收
益为：

χ(ql)− chql − τl − (χ(qh)− chqh − τh) ≤ 0

厂家不服务那部分买家带来的收益为
∑

vk∈∆(ch − vk)x∗k, 因此我们现在想要证
明的是，即使厂家偏离后不服务那部分买家，带来的收益也不为正：

χ(ql)− chql − τl − (χ(qh)− chqh − τh) +
∑

vk∈∆

(ch − vk)x∗k ≤ 0 (等待证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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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原始模型

χ(ql)− chql − τl − (χ(qh)− chqh − τh) +
∑

vk∈∆

(ch − vk)x∗k

= χ(ql)− clql − (ch − cl)ql − τl − (χ(qh)− chqh − τh) +
∑

vk∈∆

(ch − vk)x∗k

= (cl+1 − cl)ql+1 + · · ·+ (cL − cL−1)qL︸ ︷︷ ︸
cl 信息租

− (ch+1 − ch)qh+1 + · · ·+ (cL − cL−1)qL︸ ︷︷ ︸
ch 信息租

− (ch − cl)ql +
∑

vk∈∆

(ch − vk)x∗k

= (cl+1 − cl)ql+1 + ...+ (ch − ch−1)qh − (ch − cl)ql +
∑

vk∈∆

(ch − vk)x∗k

接下来我们尝试对
∑

vk∈∆(ch − vk)x∗k 进行放缩以便化简，为了不破坏目标不等
式性质，我们可以将其放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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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原始模型

我们知道，vk 是散落在 ϕ(cl) 与 ch 之间的（如图 1），其中散落在 ϕ(cl+1) 与 ϕ(cl) 的买家有 ql − ql−1 这么多。于是我们可
以把这个区间内买家的价值都缩小到 ϕ(cl), 实际上就可以放大每一段的 ch − vk。所以有：

∑
vk∈∆

(ch − vk)x∗k

≤ (ch − ϕ(cl))(ql − ql+1) + (ch − ϕ(cl+1))(ql+1 − ql+2)...(ch − ϕ(cd−1))(qd−1 − qd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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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原始模型

现在我们可以把前面这一部分重新整理：

(cl+1 − cl)ql+1 + ...+ (ch − ch−1)qh − (ch − cl)ql

= −(ch − cl)(ql − ql+1)− (ch − cl+1)(ql+1 − ql+2)...− (ch − ch−1)(qh−1 − qh)

所以最终的偏移收益为：

− (ch − cl)(ql − ql+1)− (ch − cl+1)(ql+1 − ql+2)...− (ch − ch−1)(qh−1 − qh)

+ (ch − ϕ(cl))(ql − ql+1) + (ch − ϕ(cl+1))(ql+1 − ql+2)...(ch − ϕ(cd−1))(qd−1 − qd)

≤ 0

注意到 d ≤ h, 所以第一行的项数不少于第二行。且第一行第 i 项加第二行第 i
项非正，所以整体非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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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结

我们对市场分割的交易模型的分析经历了以下阶段：

1 建立市场分割的交易模型，但发现δ 是难以直接求解的。

2 于是我们考虑减少约束得到一个采购模型，并求出了采购模型的最优菜单
（此时的平台收入实际上是原问题的一个上界）。

3 我们将采购模型的最优菜单对应回原始模型，使得原始模型与采购模型销
售的产品量与各方利润完全相同，且均满足 IC, IR。

4 于是该机制平台利润达到了上界，该机制就是最优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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